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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借钱给房产公
司搞开发，十多年
后项目没建成，公
司却破产了，数十
名债权人在债权确
认过程中发现，该
公司一唐姓股东在
担任法定代表人约
63 天内疑大肆制造
虚假债务，高达 1.1
亿多元。在这种情况
下，经破产清算后，
他们借给该公司高
达 1.5 亿元的债务
根本无法得到清偿，
自身合法权益受到
严重侵害。
　　无端端“冒出”
一个过亿的债务，这
不仅让众多债权人
觉得不可思议，也
让公司现任法定代
表人蒋金月无法接
受。另外，原本属
于公司所有的 19 亩
土地，被指在该唐
姓股东的“神操作”
下据为己有。目前，
债权人代表已向管
理人方提出异议，同
时将相关人员涉嫌
违法犯罪问题向桂
林市公安机关报案。

公司成立初期为项目开发
曾对外借款
 
　　据悉，桂林市金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友公
司”）成立于 2003 年，当时为
蒋金月的私人独资企业。2009
年之前，公司通过改制获得原电
焊条厂项目开发权，但由于迟迟
未能完成土地变性，项目开发进
入停滞状态。
　　而在这期间，为了筹集开发
资金，金友公司陆续对外借了一
些款项，大概涉及六七十名债权
人。其中，债权人何先生称，他
早在金友公司成立之初，就借给
公司 300 万元，债权人黄先生则
陆陆续续出借了 200 多万元。而
债权人蒋先生总共借给金友公司
520 万元，其中有 190 万元因为
是经其家属和亲友筹集转账，后
来未被管理人认定为债权。
　　这些债权人告诉华夏早报 -
灯塔新闻，他们有的是自金友公
司刚成立就借款给公司的，有的
是公司买地时借的，还有的是后
来陆陆续续借出去的，基本上都
是自己多年的积蓄，以及向亲友
同事筹集而来的。黄先生称，这
样真实有效的借款，经初步统计
大概有 1.5 亿元。而这些款项基
本上都用在了支付改制安置费、
新建厂区、搬迁厂房、审批手续
等等方面。但从 2010 年项目停
滞至公司破产这段时间，公司根
本不需要大项资金投入。
　　原公司法人蒋金月介绍称，
2010 年 1 月，唐道明、蒋建华
通过增资扩股并注资1200万元，
正式成为公司股东。在两位股东

进入后，项目因各种原因迟迟启
动不了，所以并无任何重大开支。
“这些情况在公司的账目中体现
得非常清楚，全体债权人都有目
共睹。”

公司破产清算发现巨额
“问题”债权
 
　　2019 年 4 月 16 日，因金友
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严重资
不抵债，由桂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金友公司破产重整
申请（后转为破产清算），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指定广西桂林
市鑫达盛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担任金友公司管理人。
　　2021 年 7 月 5 日，在桂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上，管理人公布了由桂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的债权审
查结果。但在这份民事裁定书及
相关证据材料中，债权人发现，
2016 年 6 月至 9月股东唐道明
在短暂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
间，利用其掌握公司印章的机会，
在项目运作基本停滞的情况下仍
然疯狂制造虚假债务。
　　“与唐道明有关的假债权证
据（借条）版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共有38笔，总金额高达1.1071
亿元，对这部分巨额债权，管理
人在没有查明如何而来、怎么用
的、用在哪里的情况下，却全部
给予了最终认定。”债权人代表
之一黄先生告诉华夏早报 -灯塔
新闻，这 1.1071 亿元的债权的
申报材料可谓五花八门、漏洞百
出，例如第66号、075号、080号、
091 号、118 号、139 号 140 号

债权人都是持全部或部分蒋承玉
（唐道明的妻子）给唐道明的转
款凭证进行债权申报，而没有债
权申报人给蒋承玉的转款凭证。
“这些申报人怎么证明唐道明老
婆给唐道明的转款是他借的？就
算是，这也是唐道明个人的借款，
既没有到公司账上，也没有用于
项目上，怎么就成了公司债务？”
　　据蒋先生、何先生、黄先生
等债权人介绍，有两个“债权
人”在进行债权申报中，还出现
添改内容的情况，公司原本只是
盖章见证确认股东唐道明个人借
款的事实，而债权申报人却在公
司名称前添加“借款人”字样，
将股东个人债务转化为金友公司
债务。还有一个叫蒋某萍的“债
权人”向唐道明的私人账户打入
2500 万元后，即刻便从唐道明
的账户中消失。与金友公司的账
户也没有任何来往痕迹。更有甚
者，债权申报人所提交的人民法
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调解
书已明确公司无法律责任，但仍
被初审确认为公司债务。“这是
再明显不过的错误认定了，我们
向法院和管理人提出异议，都没
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关于上述蒋先生、何先生、
黄先生等人所述的债权申报人私
自添加内容、篡改证据，以及与
生效法律文书裁决结果不一致债
权初步审定的问题，在金友公司
现任法定代表人蒋金月于 2019
年 8 月 8 日递交给桂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金友公司破产管理人的
《情况说明》中也得到了佐证。
　　这份《情况说明》显示，蒋
金月也认为，破产清算工作中出
现了股东唐道明的大量个人债务

桂林一公司破产股东被指造假债权

被认定为公司破产债务的问
题。其表示，唐道明曾于
2016年6月至9月（共63天）
短暂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这期间，唐利用掌握公司
印章的机会，将其在 2011
年至 2015 年大量个人债务
转化为公司债务，共涉及 36
笔，借款本金金额达 5500
余万元。而这些申报债权的
凭据，大多却是唐道明与其
妻子蒋某玉之间的转款。

公司名下土地被“抵
债”到股东私人手中
 
　　债权人不仅强烈质疑金
友公司股东唐道明制造大量
虚假债务，而且对属于公司
所有的一块 19 亩土地被莫
名其妙抵让给另一位所谓
“债权人”蒋某的做法，也
坚决不予认可，他们表示，
该蒋姓债权人的 1200 万元
债权完全是子虚乌有。
　　何先生等人称，财务流
水显示金友公司向官桥村委
转账 950 万元等证据足以说
明，官桥村 19 亩预留地的
使用权归属金友公司。而蒋
某也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书
面声明上述 1200 万元债权
与其本人无关，那么管理人
认定把公司 19 亩预留用地
充抵给蒋某的做法就是错误
的，必须予以纠正。
　　近日，债权人代表将唐
道明、蒋某在桂林市金友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中
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向桂林
市公安局经侦部门报案。
　　报案材料详细介绍了案
涉的这 19 亩土地是如何通
过“债务中转”，由公司财
产落入股东唐道明私人手中
的。
　　据债权人介绍，2014 年
9 月前，蒋金月向唐道明累
计借款本息达 1200 万元。
于是，唐道明以要求蒋金月
归还借款为由，请来蒋某和
陈某两位公司外人员，陈某
充当借贷角色，蒋某充当代
蒋金月还款给唐道明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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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真债权人 1.5 亿借款或打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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